
7第        章

私營企業資助

此章節介紹香港特區政府向私營企業提供的資助計劃。 

中小企業資助計劃

中小企業資助計劃由工業貿易署管理，下列為專供中小企業申請的基金。 

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

申請資格		  所有在香港登記的企業： 

				    ·從事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100人；或 

				    ·從事非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50人。

資助目的/範圍	 資助中小企業參與境外商品展銷會、展覽及考察團，以及以出 

				    口市場為主的本地商品展銷會和展覽。這些出口推廣活動必須 

				    由經驗豐富並信譽良好的機構籌辦，而活動本身亦須與申請企 

				    業所經營的業務有直接關係。申請企業必須以參展商或考察團 

				    成員身份參與有關活動。

資助金額		  每家中小企業的最高累積資助上限為8萬港元。中小企業可作多 

				    次申請，但只可就每個活動申請一次。每次成功申請可獲得的 

				    最高資助額，將為申請企業繳付受資助項目總費用的50%或3萬 

				    港元，以較低者為準。

申請手續		  中小企業必須在參與的出口推廣活動完結日後起計的六十個曆 

				    日內，將資助申請交往工業貿易署。

詳情			   www.smefund.tid.gov.hk/chi/chi_main.html

查詢			   電話：2398 5127		  傳真：2391 2646 / 3525 0329 

				    電郵：emf_enquiry@tid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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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

申請資格		  所有在香港登記的企業： 

				    ·從事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100人；或 

				    ·從事非製造業而在本港僱用少於50人。

資助目的/範圍	 協助中小企業向參與本計劃的貸款機構（包括香港多間銀行及 

				    財務機構）取得貸款。 

				    此計劃涵蓋以下三類貸款： 

				    ·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 – 只用以購置與申請企業所經營 

				       業務有關的設備及器材； 

				    ·聯繫式營運資金信貸保證 –只用以支付申請企業因購置或更 

				       新獲本計劃提供信貸保證的營運設備及器材而增加的營運開支； 

				    ·應收帳融資信貸保證 – 只用以應付中小企業因允許買家掛帳 

				       而引致的營運資金需求。

資助金額		  營運設備及器材信貸保證 

				    ·每家中小企業可獲得的信貸保證額，上限為200萬港元或有 

				       關參與貸款機構批出的貸款額的50%，以較低者為準。 

				    ·貸款保證期最長為五年，由首次提取貸款日期起計。 

				    聯繫式營運資金信貸保證 

				    ·每家中小企業可獲得的信貸保證額，上限為所獲批營運設備 

				       及器材信貸保證額的50%（即最高為100萬港元），或有關參 

				       與貸款機構批出的聯繫式營運資金貸款額的50%，以較低者 

				       為準。 

				    ·貸款保證期最長為兩年。就非循環營運資金而言，保證期由 

				       首次提取貸款日期起計。就循環營運資金而言，保證期由參 

				       與貸款機構提供貸款與借款企業的日期起計。 

				    應收帳融資信貸保證 

				    ·每家中小企業可獲得的信貸保證額，上限為100萬元，或獲 

				       批貸款額的50%，以較低者為準。 

				    ·貸款保證期最長為兩年，由參與貸款機構提供貸款與借款企 

				       業的日期起計算。

申請手續		  所有申請必須透過參與計劃的貸款機構提交。申請書可經由網 

				    上提交。

詳情			   www.smefund.tid.gov.hk/chi/chi_main.html

查詢			   電話：2398 5129		  傳真：2396 5067 

				    電郵：sgs_enquiry@tid.gov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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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新及科技基金 

創新及科技基金由創新科技署管理，共設有5項不同的計劃，協助香港的企業提升科

技水平，並為其業務注入更多創新意念。下列簡述有關基金：

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

申請資格		  於本地註冊成立公司的科技創業者，僱用少於20人

資助目的/範圍	 此項科技創業計劃旨在資助尚未獲創業資金投資的科技創業 

				    者，助其創立業務和進行研究發展及確立市場需求。

資助金額		  每個獲批資助項目，最高資助額為200萬港元，而有關款額會 

				    以一元對一元的等額出資方式批出。申請公司亦可以提供人力 

				    資源作為投入的等額資金。若項目於完成後能夠吸引投資或獲 

				    取收益，政府會向該公司收回有關資助款額。

申請手續		  ·如欲獲取申請表格，請瀏覽申請表格網頁： 

				       www.itf.gov.hk/tc/Forms.asp 

				    ·該網頁會要求你的機構及有關人員先後登記成為創新科技署 

				       基金管理系統的註冊機構及註冊用戶。 

				    ·註冊用戶負責透過該系統提交申請表格。

詳情			   www.itf.gov.hk/tc/SERAP.asp

查詢			   電話：2737 2409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2199 7004 

				    電郵：serap@itc.gov.hk

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

申請資格		  提出申請的私營公司必須是於本地註冊成立，須與香港有重大 

				    聯繫，並須與本地大學合作。

資助目的/範圍	 此計劃旨在鼓勵私營公司充分善用各大學的知識及資源，以便 

				    推行更多研究發展工作。計劃的重點在於加強本地大學與私營 

				    公司的合作關係。 

				    此計劃由下列三個計劃所組成： 

				    ·廠校合作研究計劃 – 透過資助本地公司聘用大學畢業生協 

				       助專利研究發展工作，加強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關係； 

				    ·合作研究等額補助金計劃 – 旨在推動私營公司與大學合作 

				       推行專利研究發展項目； 

				    ·客席研究員產業研究計劃 – 旨在協助大學及產業，就本港 

				       尚待發展但具長遠發展潛力的自然科學或工程項目進行研 

				       究，以迎合產業的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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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方式		  廠校合作研究計劃 

				    ·計劃會承擔有關研究生補助金的一半費用。研究生每月最多 

				       可獲7,500元補助金。由於項目為期不可超過兩年，因此每 

				       位研究生所獲得的最高補助金額為18萬港元。 

				    合作研究等額補助金計劃 及 客席研究員產業研究計劃 

				    ·資助金是用以資助研究發展活動，而非用於資助申請公司拓 

				       展業務或業務開支。申請公司如能投入不少於項目成本一半 

				       的現金，當局便會以無償資助金的形式向公司提供資助。

申請手續		  ·有意申請的公司請先找一所大學合作，然後商定項目詳情、 

				       訂出項目的預計成果、選擇應循三個獨立計劃下的哪一個計劃 

				       提出申請，以及在有需要時商定專利費安排事宜等。 

				    ·公司需聯同有關大學填妥申請表格，請瀏覽申請表格網頁： 

				       www.itf.gov.hk/tc/Forms.asp 

				    ·該網頁會要求你的機構及有關人員先後登記成為創新科技署 

				       基金管理系統的註冊機構及註冊用戶。 

				    ·註冊用戶負責透過該系統提交申請表格。 

詳情			   www.itf.gov.hk/tc/UICP.asp

查詢			   電話：2737 2229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2957 8726 

				    電郵：enquiry@itf.gov.hk

專利申請資助計劃

申請資格		  以往從未在任何國家或地區擁有任何專利的本地註冊公司、香 

				    港永久居民均可提出申請。 

				    ·如屬申請公司，則該發明的每一名發明人均必須為與申請公 

				       司有直接關係的人士，例如東主、股東、董事或職員。 

				    ·如屬個人申請者，則申請人必須為該發明的唯一發明人或其 

				       中一名共同發明人。 

資助目的/範圍	 此計劃旨在協助本地公司及發明者為其之發明申請專利，並鼓 

				    勵他們註冊發明，以便轉化為其資產。 

資助金額		  每項獲批申請的最高資助額為港幣10萬元，或專利申請費用總 

				    額的90%，以金額較低者為準。資助款項只會發放給負責處理 

				    專利申請的執行機構(即香港生產力促進局)。專利申請資助於申 

				    請獲批當日起計三年內有效，而資助金額不能轉讓。

申請手續		  申請者必須向執行機構(即香港生產力促進局)提供其意念或發明 

				    的詳細資料，然後執行機構便會為申請項目進行專利檢索和技 

				    術評審。申請將以機密方式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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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情			   www.itc.gov.hk/gb/funding/pag.htm 
				    www.ipsc.org.hk

查詢			   電話：2737 2278 / 2788 5958	 傳真：2957 8726 / 2788 6045 

				    電郵：enquiry@itf.gov.hk / ipsc@hkpc.org

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

此支援計劃下共成立了6所研發中心，在不同的科技範疇進行產業研發工作：

·香港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；

·香港資訊及通訊技術研發中心；

·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術研發中心；

·香港納米科技及先進材料研發中心；

·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；及

·香港賽馬會中藥研究院。

私營公司可透過研發中心申請合作研究計劃下的基金資助，並與本地的研究機構

合作，在個別研發中心的核心範疇內進行研發工作。資助金額可達申請研發項目

總額的50%。有關研發中心的詳情，可瀏覽此網站：www.rdc.gov.hk 或聯絡個別研

發中心(見第6章)。

粵港科技合作資助計劃－合作研究計劃及公司研究計劃

此資助計劃下共有3項子計劃，其中可供私營公司申請的兩項計劃為合作研究計劃
及公司研究計劃，簡介如下：

申請資格		  合作研究計劃－申請公司必須是在本港註冊成立的公司，並須 

				    與香港或廣東省的工業運作有重大聯繫，並須與本地受公帑資 

				    助的研究機構合作(包括大學、香港生產力促進局、香港應用科 

				    技研究院等)。

				    公司研究計劃－申請公司必須是在本港註冊成立的公司，並須 

				    與香港或廣東省的工業運作有重大聯繫，但沒有與本地受公帑 

				    資助的研究機構合作。

資助目的/範圍	 計劃的目的是加強香港與廣東省機構之間的科研合作。 

				    創新科技署及廣東省科學技術廳將聯合公布特定主題，征求各 

				    界在此資助計劃下提出項目申請。以下項目可獲優先考慮： 

				    ·項目具有豐富的創新及科技成分，能夠大大促進產業創新和 

				       提升科技水平； 

				    ·與廣東省研究機構或其他機構合作的項目；及 

				    ·獲得產業投入大量資金(特別是以現金贊助方式提供支援)的項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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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助方式		  合作研究計劃－申請公司應投入不少於項目成本50%的現金。

				    公司研究計劃－申請公司應投入不少於項目成本75%的現金。 

				    而基金的撥款額最多為200萬元。

申請手續		  ·有意申請的公司須填妥申請表格，請瀏覽申請表格網頁： 

				       www4.itf.gov.hk/unigb/www.itf.gov.hk/tc/Forms.asp			 

				    ·該網頁會要求你的機構及有關人員先後登記成為創新科技署 

				       基金管理系統的註冊機構及註冊用戶。 

				    ·註冊用戶負責透過該系統提交申請表格。  

				    ·每名私營公司申請者不可提交多於一份申請。 

				    ·其他機構申請者(即大學、工業支援機構、工商業協會、專業 

				       機構、及受公帑資助的研究機構)不可在同一研發項目下以同 

				       一主題提交多於一份申請。

詳情			   www4.itf.gov.hk/unigb/www.itf.gov.hk/tc/TCFS.asp

查詢			   電話：2737 2229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2957 8726 

				    電郵：enquiry@itf.gov.hk

培訓支援計劃

共有2項計劃為有意進修的員工提供資助，以完成培訓課程。簡介如下:

新科技培訓計劃

申請資格		  申請人必須： 

				    ·為香港永久居民；及 

				    ·獲得僱主贊助，並具備所需的背景/經驗，而足以從培訓中獲 

				       益。申請資助的公司需為本港的非受政府資助機構。

資助目的/範圍	 此計劃旨在為有意讓員工接受新科技培訓以協助業務發展的公 

				    司，提供資助。資助形式包括： 

				    ·海外培訓課程或借調實習 

				    ·本地核准培訓課程 

				    ·為個別申請公司特別設計的培訓課程

資助金額		  資助金額最高為課程費用的50%。

申請手續		  僱主須於課程開始前，向職業訓練局的技師訓練組提交申請。

詳情			   www.vtc.edu.hk/vtc/web/main/home/index.jsp

查詢			   電話：2836 1715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2574 3759 

				    電郵：fred@vtc.edu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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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進修基金

申請資格		  申請人必須： 

				    ·為香港永久居民，或持單程證從中國大陸來港定居的人士亦 

				       可申請。 

				    ·已獲錄取修讀「可獲發還款項課程」，並在開課前支付學 

				       費；及 

				    ·在遞交申請和申領發還費用時，年齡介乎18至60歲。 

資助目的/範圍	 此基金為有志進修的成年人提供持續教育和培訓資助。此基金 

				    只適用於經教育統籌局局長核准的「可獲發還款項課程」。有 

				    關「可獲發還款項課程」的資料，可瀏覽以下網頁： 

				    www.sfaa.gov.hk/cef/cnlist.htm

資助金額		  申請人完成「可獲發還款項課程」或課程的學習單元後，可獲 

				    發還有關課程費用的80%或上限1萬港元。合資格的申請人可就 

				    多於一個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申領發還款項，但總金額不得多於 

				    1萬港元。

申請手續		  申請人可向持續進修基金辦事處提交申請表及其他相關文件， 

				    申請表可從網上下載，申請人必須在該課程開課之前遞交申請。

詳情			   www.sfaa.gov.hk/cef

查詢			   電話：3142 2277		  電郵：cef@sfaa.gov.hk

以下概述香港特區政府為私營企業提供的資助計劃。

	 支援基金	 基金目的及資助範圍	 資助金額

中小企業資助計劃

中小企業市場推廣 

基金 

 

中小企業信貸保證 

計劃 

 

 

 

 

詳情可瀏覽此網頁:  www.smefund.tid.gov.hk/homepage.html

支 援 中 小 企 業 參 與 境 外 商 品

展 銷 會 、 展 覽 及 考 察 團 ， 以

及 以 出 口 市 場 為 主 的 本 地 商

品展銷會和展覽

協助中小企業取得貸款，用以：

(a)	購置與業務有關的設備及

器材；

(b)	支付企業營運設備及器材

而增加的營運開支；

(c)	 應付中小企業因允許買家掛

帳而引致的營運資金需求。

受資助項目總費用的50%或3萬

元，以較低者為準。每家中小

企 業 的 最 高 累 積 資 助 上 限 為

8萬港元

(a)	參與貸款機構批出的貸款額

的50%，上限為200萬港元

(b)	 所獲批保證額的50%，或參

與貸款機構批出的貸款額的

50%，上限為100萬港元

(c)	獲批貸款額的50%，上限

為100萬港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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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.ird.gov.hk/chs/faq/2009_en.htm






